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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会十三题：税务政策的检讨和制订 

  

２０１０年１２月１５日（星期三） 

  以下为今日（十二月十五日）在立法会会议上陈茂波议员的提问和财

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陈家强的书面答复： 
 

问题： 
 

  财经事务及库务局于本年九月中就本会通过的「优化香港税务政策的

管理」议案提交进度报告，指在检讨和制订税务政策方面，该局辖下的库

务科设有专责组别负责相关工作。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局长）亦在本

年度的施政报告简报会上表示，现时无须设立税务政策组。就有关放宽《税

务条例》（第１１２章）第３９Ｅ条（第３９Ｅ条）的建议，政府邀请了

税务联合联络小组（小组）进行研究，但局长于本年十一月二十四日表示，

小组就第３９Ｅ条提出的建议未符香港税制既有的「地域来源征税」和「税

务对称」等基本原则，以及没有提出有效措施以堵塞可能出现的避税漏洞，

故此决定不接纳小组的建议。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会： 
 

（一）立法会通过上述的议案后，当局有否研究其他司法管辖区所设立类

似税务政策组的单位的运作和成效；如有，详情为何，以及香港不效法的

原因为何；如否，会否展开研究；若不会，理据为何；及 
 

（二）自本年六月收到小组有关第３９Ｅ条的建议后，相关政策局及政府

部门处理该等建议的详细流程为何，包括： 
 

（ｉ）哪些政策局和政府部门曾参与处理该等建议，以及分别列出它们处

理该等建议的日期、所采取的行动和提出的意见内容； 
 

（ｉｉ）第（二）（ｉ）项的政策局及政府部门在处理该等建议时的独立

性为何，以及有否出现角色冲突的情况；如有，详情为何，有何改善之法；

如否，税务局有否参与，以及没有角色冲突的理据为何；及 
 

（ｉｉｉ）在处理上述建议时，当局有否从宏观政策上考虑现时第３９Ｅ

条对香港商界造成的不公情况，以及税制应配合和支持香港经济转型等；

如有，详情为何；如否，原因为何？ 
 

 



答复： 
 

主席： 
 

（一）正如我们在本年七月七日立法会动议的「优化香港税务政策的管理」

议案的辩论中，以及在本年九月就该通过的议案提交予立法会的进度报告

中指出，财经事务及库务局辖下的库务科已设有专责组别，负责检讨和制

订税务政策的工作。 
 

（二）由于税务联合联络小组有关《税务条例》第３９Ｅ条的建议涉及放

宽该条文的约束范围，会影响反避税条文的完整性，所以有关建议必须由

库务科辖下负责检讨和制订税务政策的专责组别联同在执行《税务条例》

方面拥有丰富经验的税务局小心考虑，并研究有关建议是否符合香港税制

既有的基本原则，以及是否有有效措施堵塞可能出现的避税漏洞。 
 

  正如我们在本年十二月八日回复林大辉议员的书面质询中表示，我们

一直就是否有空间放宽第３９Ｅ条进行研究，而在研究过程中，亦已考虑

工商业界、会计界以及税务专家就此课题提出的意见。我们所作出的每项

政策决定都必须以香港整体利益和广大纳税人的福祉为依归。我们的检讨

结论是认为没有足够理据放宽现时第３９Ｅ条的限制。  

完 

 


